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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屠宰行為查緝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

三、查緝小組之職責： 

(一)受理檢舉家畜或家禽不在指定屠宰場屠宰及未經屠宰衛生

檢查屠體或內臟案件。 

(二)蒐集家畜或家禽不在指定屠宰場屠宰及未經屠宰衛生檢查

屠體或內臟情報。 

(三)依據舉發案件或蒐集情報資料，由總幹事召集小組成員前

往查緝。 

(四)連繫增員支援執行查緝事宜。 

(五)協調有關機關對不在指定屠宰場屠宰及未經屠宰衛生檢查

屠體或內臟之舉發、查緝等有關事宜。 


